北海引航站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项目报价函

致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北海引航站
我方已认真研究了贵单位发布的《北海引航站2025年法律顾问服务采购公告》，愿意按照文件规定的内容和要求提供法律顾问服务，严格执行我方的责任和义务。
一、我方对于该项目报价为        元，本报价为完成项目服务要求的包干费用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差旅、利润、税金、保险等）。

二、我方已详细审查采购公告内容，我方将接受并遵守采购公告规定的各项要求，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。

三、如果我方中选，我方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规、规范，以及询价文件的要求和报价文件的承诺，完成工作任务。

四、我方承诺在本报价函有效期内，本报价函对我方具有约束力，并随时接受中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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